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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林千桂
電話：02-27208889轉分機2951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xx239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430089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「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要點」修正總說明、對照表

及修正後全文各1份 (39749916_1143008948_1_ATTACH1.pdf、
39749916_1143008948_1_ATTACH2.pdf、39749916_1143008948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

要點」，名稱並修正為「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首長政

績紀念章頒發要點」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應本府於114年7月18日以府授教人字第1143082255號函

訂頒「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幼兒園特殊優良校（園）長獎勵

要點」，據以獎勵臺北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市立幼兒園（以

下簡稱學校）特殊優良校（園）長，同時頒發紀念章；考

量上開紀念章及首長政績紀念章均係以擔任首長職務年資

為機關學校請頒之基本要件或標準，是為避免學校首長有

重複授予獎章情形，爰配合修正旨揭要點名稱及相關規定

（含附表）。

二、檢附「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

要點」修正總說明、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1份；本案業已

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業，系統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石牌國中 1141023

*PXAA1146008786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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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號為1142200J0030，請本府法務局刊登臺北市法規查詢

系統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法務局.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議會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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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8786  
主旨：修正「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要點」，名稱並修正為  
「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首長政績紀念章頒發要點」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
